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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 100%股权转让交易的进展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6月 2 日

收到控股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责任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集团”） 关

于恒丰纸业集团 100%股权转让交易进展的通知。 

一、通知主要内容 

2021 年 6 月 2 日，恒丰集团控股股东牡丹江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产投集团”）就恒丰集团

100%股权转让项目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交易各方 

甲方（转让方）：牡丹江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 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甲方依法持有的恒丰集团 100%股权。 

（三） 股权转让方式 

此次转让标的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经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发布股权

转让信息披露公告。公告期间，产生两家意向受让方。经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

组织的网络竞价，确定乙方为报价最高的意向受让方。按照公告要求，甲方组织

聘请的财务顾问对乙方开展尽职调查，确定乙方符合受让条件，确定乙方为最终

受让方。 

（四） 过渡期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恒丰集团股权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基准日当日）至办理完毕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交付完成日，含交付完成日当日）期间发生的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部损益均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五） 其他事项 

明确了收购完成后，职工安置等事项的相关事宜，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 

（六） 股权转让价格 

甲方以 79,200 万元人民币将恒丰集团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要求已向

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足额交纳了保证金，剩余款项于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

日内一次支付。 

二、新产投集团介绍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黑龙江省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99-9号 

法定代表人 沈宏宇 

注册资本 66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2301001269701171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省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投资、投资管理；房屋和场

地租赁。 

成立日期 1992 年 4月 22日 

经营期限 长期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99-9号 

联系电话 0451-82876037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65,000.00 100.00 

合计 665,000.00 100.00 

  （三）股权控制关系图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新产投集团 100%股权，为



新产投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本次变动前股权结构： 

 

 

 

 

 

 

 

本次变动后股权结构：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上述协议需经国资监管机关批准。 

2、本次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若能顺利实施，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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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三日 


